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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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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环境领域的两大规制模式——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呈现

规制失灵、治理不力的困境。从反身法理论来阐释，是由于这两种规制模式忽略了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自

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法律系统具有运行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有效的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结构

耦合。反身规制是一种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其在承认法律自身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培育其他子系统的反思结

构，为提升当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新路径。实现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需要从信息披露、程序设计及商

谈规范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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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健康、安全与环境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三大核心领

域 [1]。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环境议题已经

成为检验传统法制功能与运作实效的标尺以及法律变革的

“催化剂”[2]。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效应，以

技术为核心的命令控制规制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规制是

当前环境规制领域的两大模式，通过政府直接规制和发挥

市场调节作用进行环境治理，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在后现代风险社会，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

无法预料，无论是威权规制还是市场规制均呈现规制失灵

的境遇。环境规制的公益目标是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等于

边际收益，此时达至社会最佳污染程度 [3]。

从托依布纳自创生理论的角度分析，传统环境规制模

式失灵的根源在于没有把社会当作一个自我调整的沟通系

统，忽视了法律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法律

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具有调整功能上的局限性。自创生理

论也称为反身法理论。托依布纳认为，通过法律的社会调

整是由信息与干涉两大机制的结合来完成的，这种调整称

为“通过反身法的调整”[4]。反身法理论在承认各子系统

彼此封闭性的同时，并不规制其他子系统的输入输出功能，

而是通过在其他子系统内部建立自我指涉的规制系统，实

现其反思取向。

作为一种规制的新理论，西方国家经历了“规制—放

松规制—再规制”的发展过程，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

实现单一政府管制多社会多元共治的转变。对于将反身法

引入环境规制的策略，环境学界目前已经有了零散的探讨。

有学者尝试构建环境民主与管制互动的双轮模式 [5]，也有

学者基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比较出发，认为当前环境

风险频发的根源在于环保国家化不足 [6]，还有学者将其与传

统规制模式割裂，认为是独立的第三代规制模式 [7]。本文认

为，西方国家的法治经历了形式理性、实质理性、反身理

性，这恰恰说明在当前风险社会背景下，法治并非解决冲

突的万能良药，法律既要干涉社会过程，更要矫正、推动

社会自律机制的重建。目前零散的研究缺乏体系化的规制

框架设计策略，本文在分析两大传统规制模式内生困境的

基础上，引入反身法理论阐释其应对环境风险的机理及范

式革新，并尝试构建一个体系化的规制框架，丰富环境规

制的模式，寻求提升环境治理绩效的新路径。

2  环境规制的二分模式及内在困境

2.1  以技术为核心的命令控制规制模式

命令—控制工具之所以能够发挥规制功能，是由政府

在成本收益衡量的基础上，作出是否禁止或限制特定环境

风险行为的决定，并由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通过行政命

令的方式来落实该决定，从而实现规制目的，这是典型的

“管制”手段。管制机制的三个基本要求是：设定标准、监

督遵守标准的过程以及执行标准的机制。这种规制模式由

行政机关运用公权力“直接禁止或限制”风险行为，从而

实现规制目标 [8]。传统命令—控制工具的理论依据并非是价

格机制，而是由政府决策直接取代行为人的私人决策，通

过威慑、强制实现法律遵从。由于环境问题的风险性，传

统命令控制规制也需要预先明确规则和标准，依赖保持距

离型的监督方式 [9]。因此，命令控制规制模式最基本的规制

手段是通过订立标准强迫行为人遵守，并对违反者施以处

罚，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10]。标准最基本的经济正当性

在于纠正市场失灵，尤其是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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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干预强度更弱的规制形式更有效。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发生的严重的系列空气污染事件，促使美国环境规制

法兴起。20 世纪 70 年代针对环境公害问题，联邦层面制定

出台了一系列单行立法及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取得了环

境治理的显著成效。

从某种程度上讲，命令控制规制的本质就是标准规制。

标准不仅是认定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颁发行政许可

的依据，还可以作为环境规划的具体指导目标，以及环境

协商中用以确定环境质量的基础。在标准规制模式下，可

以通过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予以实施，也可以赋予企业自

主权的效能标准进行实施。当前我国环境规制体系中标准

规制得到了广泛运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等的立法中均明确规定了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指

标。技术标准通常要求企业安装特定的设备，遵循统一的

控制技术和行为标准，以达到环境质量标准，否则就予以

处罚。技术标准的优势在于标准明确、便于执行、容易监

管，政府只需决定最佳可得技术（BAT），企业安装了最先

进的排污设备，即可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效能标准

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其不为企业制定具体的行为规范，也

不管企业达标的方式，只对是否达到环境质量的特定目标

进行管控。效能标准对污染控制的方式是通过对行为人设

定容许排放量标准，行为人的义务在于遵守该标准的排放

限度，即只要行为人将污染控制在低于排放标准的幅度内

就可享有“合法”排污的自由 [11]。

命令控制规制模式通过威慑实现法律遵从，标准明确，

规制严格，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使环

境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正因为标准有时太过刚性，其

在实施过程中饱受诟病。其一，由于要求所有污染者承担

同样的污染控制负担，治污成本高的企业与治污成本低的

企业适用同样的技术标准，而不考虑不同企业的经营状况

和污染程度，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

重浪费。布雷耶曾提到：采用统一排放标准引起的经济浪

费虽没有具体数字的统计，但至少数十亿美元甚至更多 [12]。

其二，在此模式下，企业总是谋求以治污成本最低的方法

来符合命令控制规制模式的要求，只要其遵守排放标准就

可以获得行政上的合法性，这也同时意味着企业不再具有

改善技术、减少污染的诱因。由于污染具有潜伏性和累积

效应，如果排放标准没有提高而企业又无减少排污的诱因，

企业便会失去进一步降低污染的动力，反而违背了 BAT 规

制的原本意图，可能导致逆向选择 [13]。命令控制规制模

式下的标准，要求运用不会产生高成本的最佳可得技术

（BAT），但规制机构所谓的“最佳”反而不可能鼓励企业开

发新技术。其三，无论是技术标准还是效能标准，均需要

完善的环境监管体系。在环境监管过程中，规制资源的匮

乏容易造成“有标准、无监管”的执法困局，甚至有可能

形成规制俘获。

高权性的单方管制，以制裁手段为后盾，对规制对象

课予法定义务，以实现管制目的，这种管制手段具有直接、

阻吓、可强制执行等优点，始终是立法者在贯彻国家任务

时最爱用的手段 [14]。在以标准为核心的命令控制规制模式

下，企业作为被规制对象只能被动地遵守相关命令与措施，

标准仅仅提供了一个企业守法的底线，同时也构成了企业

活动的“天花板”。传统命令控制规制处于一种对抗性的环

境中，这种规制模式的规范结构是封闭的，不具有回应性。

托依布纳著名的“管制三元困境”中的一个困境是：管制

必须具有回应性，必须考虑被管制群体的需要、价值、预

期和实践，否则管制标准就很可能被其所针对的对象误解

或忽略 [15]。

2.2  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规制模式

传统环境规制以命令控制规制为主，通过威慑手段实

现法律遵从，虽然在环境治理初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

由于这种模式强调行政命令和政府控制，容易导致规制者

与被规制者在立场上呈现对立的僵局 [16]。随着环境问题跨

区域性、多样性的特点显现，由政府主导的命令控制规制

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激励规制模

式应运而生。激励规制模式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工具，

通过环境税、许可权交易、环境保险等经济激励手段替代

命令式要求，能够矫正资源的错误配置，减少信息和行政

成本，激发企业发展新技术的动力，并能为补偿受害人的

损失提供资金来源，平衡环境利益的分配。不同于传统命

令控制规制模式的权威威慑，激励规制模式是一种责任威

慑，是基于污染者负担的环境法责任。责任威慑的重要

特点在于：它将是否实施风险行为的决策留给潜在加害人

自己。对此，美国学者卡拉布雷西称之为“一般威慑”或

“市场方法”[17]。激励规制模式使得企业有了发展成本更低

的除污技术的动力，因为此时通过征收环境税费的形式，

企业自身污染的成本与其污染排放量直接挂钩，企业就有

了尽可能减少环境污染排放的动机，从而保障企业在追求

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履行其相应的环境保护责任，

这是激励规制优于命令控制规制的一面。

激励规制模式的主要方式为环境税和排污许可权交易

制度。前者是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即“看得见的手”实现

在污染者和公众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以此来解决环境问

题，也称为庇古手段；而后者是运用市场调节的手段即

“看不见的手”产生一个新的市场，称为科斯手段，二者均

是向环境污染者提供经济刺激的非强制性的行为手段 [18]。

环境税是通过政府定价的方式对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

行为征收固定的税额。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征税污染物范围包括大气污

染物、固体污染物、水污染物和噪声污染物等类型，“费”

改“税”能够解决排污费刚性不足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清洁产业发展。排污许可权交易是在污染物排放总量

控制的前提下，以许可证的形式向企业分配环境排放容量，

许可证允许企业通过转让、拍卖等货币形式交易剩余排污

权。目前排污权交易最活跃的是碳排放市场，比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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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治理案如美国的酸雨计划、铅淘汰计划、区域清

洁空气激励市场及欧盟（EUETS）碳排放交易 [19]。早在

1987 年，上海市闵行区就开展了全国首例水污染排放权转

让交易的治污实践 [20]。2002 年我国正式启动 6 个省市的排

污权交易试点工作，2007 年试点范围扩大到了 11 个省市。

2014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正式明确了建立

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

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规制模式允许当事人为了实现环

境目标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从而选择一种最佳方案，使

环境问题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具有灵活柔性、降低执法成

本、保护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等优势。与命令控制规制模

式主要依靠行政和法律的权威性实施不同，经济手段中，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充分发挥价

格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但激励规制模式也存在缺陷：

其一，激励规制模式仍然离不开政府的介入和控制，政府

仍需负责制定税费、界定和保护排污权以及组织实施许可

证的分配、信息披露等。但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区域

性、多样性，政府界定和保护环境资源产权的难度较大，

靠税费规制的管理成本较高。此时，激励规制手段不能脱

离强制手段，否则，其规制手段将沦为空谈。其二，排污

许可权交易的基础是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但一个区域

与另外一个区域进行交易时虽然总容量可能不变，但对于

购买排污权一方来说，该区域的污染量会增加，导致排污

总量可能超过区域内的环境容量，这就破坏了环境平衡的

状态，违背环境正义 [21]。其三，区域内不同主体功能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功能定位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人口状

况等参差不齐，一刀切、相对粗放式的税率不能体现不同

污染物的破坏和修复费用的不同。如何根据迥异的空间需

求设定不同税额，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推进整体性治理，

还是个较大的难题。

3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之法理

3.1  反身规制的范式基础

反身法理论是德国法律社会学家贡塔 · 托依布纳提出

的。在托依布纳看来，法律系统内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通

过法律自身特有的语言，即对外界来说不可理解的“法律

代码”实现自我扩展、自我完善，整个系统具有自满自足

的运行逻辑，这样的法律为自创生系统 [22]。卢曼认为系统

必须具有运行上的自我封闭性，否则将无法独立于环境的

影响而存在 [23]。托依布纳则认为，整个社会就是由一系列

封闭的子系统构成的，这种封闭性造成了法律调整功能的

局限性，而系统在认知上又是开放的，通过结构耦合实现

认知的开放。在任何社会子系统中，反身法既不规制其他

社会子系统的输入输出过程，也不运用权威手段干预其他

子系统的自身运作，而是通过施加内在限制对民主的自我

规制机制进行定位、矫正和重新阐释，从而使这个子系统

可以作为其他子系统之环境组成部分 [24]。托依布纳的反身

法理论建立在卢曼反身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

一步，融合了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其认为只有在子

系统内建构起商谈民主的程序，才能形成社会认同的内在

反身结构。

托依布纳的反身法理论认为法律通过规制自己来规制

社会，法律就是一个自我规制的自创生系统，运用其内部

传感器解决功能与运作的冲突，通过规范、程序进行加工，

用自己的术语再进行重构。作为一种新型的自我规制，法

律不对其他社会子系统进行直接干涉，而是通过系统间的

结构耦合、信息交互以及商谈沟通进行间接干涉，法律不

负责规制后果，而是促使其他社会子系统建立起一套交涉

民主的自我规制系统 [25]。托依布纳认为，法律演化可以分

为形式法、实质法与反身法三种类型。在功能高度分化的

后现代社会，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人们认知的局限性，

每个子系统不具备足够的控制其他系统的能力，因此追求

实质正义难以实现社会系统整合的目的 [26]。反身法规制能

够弥补权力与信息的失衡，旨在构建一个内外部协同发展

的结构模型，它不是设定实质标准去直接控制行为，而是

通过影响程序规范，创造各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建立制

度化的行为规范和沟通对话的程序机制解决现代社会的合

法性问题。

3.2  反身规制的范式革新

3.2.1 规范结构的调整

任何法律都是通过规范行为实现其价值目标，故而法

律规范的内容是其范式核心 [27]。传统规制模式是一种条件

式模式，以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为其结构要素，只要满足

一定构成要件，就能达到特定的法律效果，符合法的安定

性和可预测性要求。无论是基于技术标准的规制还是基于

效能标准的规制，行政法均设定了具体的标准要求，行政

机关通过管制手段监控企业行为和结果，企业的自主空间

很小，只能被动地服从这些要求或标准，是一种封闭的权

力结构，具有鲜明的实质理性特点。反身法的特点就是对

自我规制的规制，其主要功能在于用内部控制替代外部干

预，经由对其他子系统内部的管理、矫正，将外部的干预

内化为内部子系统的管理和决策。法律制度越是自治，就

越能指涉和调查社会事实、政治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和人

类需要，为其他社会系统的自我规制起规范作用。反身规

制仅从程序、信息、权限、商谈等方面设定宽泛的原则或

规则，透过间接规制的方式，指导规制对象进行自我决策，

以行业的内控机制替代外在干涉。在当前复杂的环境规制

中，法律应从通过实体性规定控制行政活动本身向通过程

序性方法组织决策程序转变 [28]。反身法要求的规制不再

是直接对社会、个人行为进行规制，而是对规制程序进行

规制。

3.2.2 规制手段的改变

标准的制定通常由行政官员在一套由政治家或立法者

决定的规则体系内完成。传统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奉行的是



·117·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政府直接干预的规制手段，过多使用惩罚会增加管制者和

被管制者双方的对立情绪，合作和协商将很难实现。如果

一个管制者经常性地使用惩罚手段，就会降低其“无敌”

的形象，而一旦对一个小企业的惩罚措施没有能够执行，

将严重损害管制者的权威性，实力更强的大企业就更不会

把管制者放在眼里。激励规制模式虽然引入市场机制，但

所采取的是征收环境税或实行排污许可权交易手段，被规

制企业仍然是按照政府设定的特定税率和排放额度严格执

行，仍未摆脱直接干预主义的窠臼。有学者将这种以市场

为基础的激励规制喻为“模拟市场”[29]。反身法通过影响其

他社会制度的自我指涉能力来变革社会实践。反身规制迥

异于威权管制，它鼓励企业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进行自

我约束，政府通过对企业自订规则进行指导、审查、批准

及监督进行管理，在自我规制失灵时，政府进行兜底性的

直接干预。规制的目的并非强迫人们去做其不情愿的事情，

而是通过强制使人们自愿去做事情 [30]。

3.3  以反身规制应对环境风险

按照自创生理论，风险社会的形成根源于自创生功能

系统之间的封闭性，一种系统的运作无法对另外一种系统

施加影响，系统之间缺乏共振。因此，法律系统调控社会

的手段就不能试图以统一的指标，只能尊重各子系统的规

律并将其进行整合，防止各系统自有逻辑间的龃龉 [31]。有

效的法律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内外兼容，既

要维持不同子系统的独立性，还要创造各系统之间的结构

耦合，以使整个社会系统的自创生成为可能 [32]。反身法要

求的规制不再是直接对社会、个人行为进行规制，而是对

规制程序进行规制。

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反

身规制弱化了规制者的命令，矫正了市场机制的失灵，尊

重社会子系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契合保障国家的行政法

理念。基于这一理念，政府应对环境风险时应扮演的不是

直接的消防员角色，而是协调员角色，不再奉行国家强力

干预主义，而是奉行干预的有限收缩，环境公共利益的责

任由政府与社会共同完成。在反身规制模式下，政府不再

以家长的姿态为企业事无巨细地制定各种行为准则和刚性

的效能指标，而是设定原则性的框架立法，通过为企业设

定组织规范、激励规范和程序规范等，使企业能充分发挥

自我规制的作用。这种程序主义的规制模式赋予了企业较

大的自主空间，能够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环境主体责任，

激励其革新技术，实现成本效益的最大化。法律系统规制

功能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其必须通过自我

调整培养其他子系统的反身性，通过去中心化的自我规制

抑制政府的过度规制。保障行政法旨在实现政府规制与社

会自我规制的关联与互补，不同于倚靠政府单方旨意的秩

序行政和给付行政，政府规制的目的是防止市场失灵，保

护公共利益，社会自我规制的目的是强调意思自治。规制

并非总是通过公共机构进行，也并非总是运用指令性的、

集中化的方式，在当前风险高发的环境领域，要更多地发

挥自我规制的功能。

4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制度构建

通过反身法的调整离不开信息与干涉这两大规制工具。

如前所述，反身规制借由规范结构、规制手段完成了其范

式革新，与传统规制模式中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规制不同，

反身规制是一种后设规制，是对自我规制的规制，旨在构

建一个包含信息、干涉、程序、商谈规范等维度在内的反

身法框架，实现民主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规制。

4.1  建立系统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与干涉是两个保证运行闭合的社会系统保持认知

开放的机制。信息是反身规制中的必备要素，社会子系统

中的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利益相关者只有在充分了解信息

的基础上才能就陌生复杂的选择作出深思熟虑的决策。信

息披露作为一种监管手段，要求信息披露人给予披露对象

相关的信息，从而使披露对象能够更明智地作出选择，也

使披露人不能够滥用其优势地位。相对于传统规制手段，

信息规制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企业通过披

露环境表现信息来展现其社会形象，以此影响消费者和投

资者等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评价和判断，促成企业自我调整

和反思。在当前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的境况下，企

业履行环保责任的好坏已成为其社会声誉与评价的重要考

量指标，直接对其经济利益产生影响，比如企业污染环境

结果的信息披露、污染物排放情况的信息披露等直接影响

消费者的选择权及信任度，这种信息规制的威慑效果比直

接政府命令控制式的行政处罚影响深远。新一轮的环境政

策，必须建立综合性的、反身性的规范，从威权管制转向

多元共同治理，创建“道德上体面的信任”。

4.2  构建规范的程序主义运行体系

狄骥早就指出：“公法的基础不再是命令，而是组织。

公法已经逐渐变成客观的……因而政府也相应地具有某种

必须实现的社会功能。”[33] 历史上弱市场与强政府格局造就

了政府管制的传统，政府管制成为应对市场失灵的常规路

径。因为，任何一项良好的政策也必须通过精细规范的规

则和程序来实施，否则，即使是制定良好的规制政策，也

未必能取得显著的治理成效。程序结构的目的是要允许有

目的的行为，同样也要有目的地阻挠 [34]。程序规制旨在鼓

励或要求企业通过自我规制的形式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这些自我规制策略可以是自愿型、强制型，也可能是激励

型，用这些有效的内部控制策略取代政府的外部干预，在

企业内部形成系统的反身结构。管制金字塔的逻辑是基于

“害怕”的心理状态，在反身规制中，政府的目标不再是强

制命令、直接干预，而是基于“希望”的心理制定符合社

会公共利益的环境政策，通过制度设计将这些目标输入其

他社会子系统，对企业自我评估的再评估，监督并不断修

正规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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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行政的特点意味着行政属性的变化，从消极的行

政损害防范到积极的行政程序预防，规制规则也从事后的

责任规则范式转变为事前的程序保障范式 [35]。环境规制领

域中最成功的反身程序规制就是欧盟生态管理与审核计划

（EMAS），EMAS 以企业自愿加入为基本原则，要求参与

企业必须建立一套内部认证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内部管理

系统的运行披露企业环境污染信息，评估企业的环境绩效，

并通过与环境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众进行对话沟通，促

进企业不断提升环境表现。EMAS 不是制定实体性的环境

治理规则，而是一种程序导向的治理策略，通过加入组织对

企业内部决策过程的矫正，形成企业自我反思、自我改进的

环境保护文化和实现环境利益最大化，旨在形成具有环境责

任感的企业管理体系。当前我国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程序

也在积极推进管理认证和产品认证的结合，虽然该程序目

前尚侧重于保证产品质量，而非针对企业的环境影响进行

设计，缺乏多元的监督体系，但也是迈向反身环境规制的 
进步。

4.3  搭建商谈沟通对话机制

秩序是通过协商而不是服从得来的。如前所述，反身

法调整主要依靠信息与干涉两大工具，这样难免会在运行

过程中产生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冲突，而协

调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冲突需要理性对话和沟通商谈。社会

的基本要素是沟通，而非单个主体的行动。传统规制模式

下的系统际冲突是规制者、被规制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沟通失灵，反身规制中法律的角色已从直接对企业的具体

环境行为予以规制转变为构建一个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

的沟通系统，意在连接政府规制与企业自我规制，通过商

谈构建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对话程序，实现系统间的协调。

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意在寻求不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沟通

对话、商谈民主来解决合法化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交

往行为的核心在于保证不同主体的平等参与，主体间的理

解过程需要以形成一致意见为目标，目标的达成并非是一

方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另一方，通过外在干预命令使对方

遵循己方意见，而是双方基于共同的信念，构建一个交往

沟通、民主协商的合理机制 [36]。

基于民主平等基础的沟通商谈，不同社会子系统间的

冲突才能在承认主体间规则的背景下达成共识。当前环境

领域的环境协议、环保约谈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规制手段，

都是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协商合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提高环境规制的遵守度和可接受性，淡化高权手段的规制

失灵，是现代社会解决环境领域命令控制规制模式的可行

路径。环境影响评价是通过企业、公众与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商谈形成合意，若企业无视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诉求，则

可能因为利益相关者的抵制而使环境项目流产，如当前频

发的环境“邻避事件”就是由于缺少沟通商谈的渠道和意

愿，各子系统彼此封闭而无法实现结构耦合所致。反身法

的核心不仅仅是追求实质合法性，而是通过建立支持公民

参与的道德共同体来探寻指引规则的普遍性目的，并维护

其权威性。反身规制承认法律自身的局限，激发其他各种

社会组织的能力和资源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解决制度

的缺陷，从而实现实质正义。

5  结语

当前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仍然以政府规制为主，命令控

制规制模式过于强调政府规制，社会力量发展不足，行业

组织内部结构与治理机制不完善，导致环境治理效果不尽

如人意。反身规制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自我规制，能够避免

刚性直接干预的抵牾，旨在通过自组织的方式提升企业环

境表现的反身结构。本文并非用反身规制模式完全取代命

令控制规制模式及激励规制模式，而是优化环境规制的路

径，进一步提升环境治理的绩效。当前我国环境治理中反

身规制的实践已在尝试运行，如认可认证、第三方监管、

行业协会自律等，都是在寻求社会自治来弥补政府规制不

力，调动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治理。本文运用反身法理论

所构想的反身规制为应对环境风险提供了一个路径，但尚

需国家保障责任的不断完善，创设更多的反身规制诱因，

实现社会自治和国家责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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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xive Regulation: the Legal Theory and Legal System Towards 
Environment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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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ecological crisis, the two major regulatory models in environmental field, including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model and the incentive model, all present the dilemma of regulation failure and governance fail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lexive law theory, the reason lies in that these two regulation models ignore the unique operation logic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other social subsystems. 

The legal system is closed in operation and open in cognition. The effective regulation model must realize the structural coupling between different 

systems. Reflexive regulation is a kind of regulation on self regulation. On the basis of acknowledging the limitation of law itself, it cultivates the reflective 

structure of other subsystems. The theory of reflexive law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o realize the 

reflexive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we need to construct the corresponding legal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ogramming 

and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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